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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质询函

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

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（简称中证投服中心）是中国

证监会直接管理的法定公益投保机构，“公益性持有证券等

品种，以股东身份行权和维权”是职责之一。中证投服中心

已持有你公司股票，依法享有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赋予的

知情权、建议权、表决权等股东权利。

11月 8日，你公司公告拟以现金 62,843.44万元收购成

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新筑股份）持有的成

都市新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（简称新筑交科）100%股权、

新筑股份其它与桥梁功能部件业务有关的资产和负债（简称

标的资产组），你公司与新筑股份均受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（简称蜀道集团）所控制，其持有你公司 54.93%股

权，与一致行动人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

持有新筑股份 24.50%股权，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中证投

服中心对标的资产组应收账款与存货评估情况，应收账款占

营业收入比重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与应收账款清收

的可行性及措施，以及标的资产组对外提供担保的处理情况

尚存疑问，现依法行使股东质询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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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标的资产组的应收账款风险评估与存货评估等情况

披露不充分

根据标的资产组价值评估报告，本次估值采用了资产基

础法评估，评估基准日为 2025年 5月 31日，标的资产组合

并口径下账面价值为 53,781.23万元，评估结果为 62,843.44

万元，评估增值额为 9,062.21万元，主要来自于投资性房地

产、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等，其中流动资产评估增值额为

1,620.92万元。根据流动资产评估方面披露的信息，流动资

产评估增值应来源于应收账款与存货，但针对应收账款与存

货估值存在以下疑问。

（一）标的资产组应收账款存在回收困难的情况，但评

估时账面计提的坏账准备按 0值评估，公司未披露应收账款

风险评估情况

根据标的资产组审计报告，截至 2025 年 5月底，应收

账款账面余额为 35,438.69万元，占总资产金额的 35.94%，

占净资产金额的 65.89%。从应收账款 2023 年至 2025 年账

龄结构变动情况来看，账龄为 5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逐年

上升，从 2023 年底的 599.02 万元上升至 2025 年 5 月底的

1,759.93万元，应收账款存在着回收困难的情况。标的资产

组每年针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损失，主要以账龄组合方式进

行计提，截至 2025 年 5 月底，应收账款已计提坏账准备

5,134.70万元，占应收账款余额的 14.49%。价值评估报告披

露，标的资产组的应收账款评估采用的方式为“以账面余额

减去评估风险后的差额作为评估值，账面计提的坏账准备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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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值评估”，由于公司未披露应收账款风险评估情况，故投资

者无法判断本次估值对应收账款回收风险的考虑是否充分。

（二）未披露流动资产中存货评估情况，无法判断存货

评估增值的合理性

标的资产组价值评估报告披露，存货包括外购原材料与

周转材料、产成品、发出商品及在产品这四类，报告仅披露

了各类存货的评估原则，未披露各类存货的价值评估情况，

投资者无法判断存货评估增值的合理性。

因此，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应收账款与存货的评估情况。

二、标的资产组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重显著高于同行

业公司，公司未解释相关原因，也未说明应收账款清收的可

行性及措施

根据标的资产组审计报告，2023年、2024年与 2025年

1-5月，标的资产组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率分别为 75.28%、

63.43%、169.67%。根据 wind 数据库，申万 III级基础市政

工程行业上市公司 2023年、2024年、2025年三季报应收账

款占营业收入比率中位数值分别为 28.25%、32.26%、

49.02%，平均数值分别为 37.40%、39.57%、74.86%，标的

资产组的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率高于行业平均情况，公司

未对其原因进行说明。

由于标的资产组的应收账款存在回款困难的问题，而标

的资产组营业收入中应收账款所占比重又较高，若收购完成

后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无法改善，将对标的资产组和上市公司

的盈利质量产生负面影响，不利于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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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说明标的资产组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重高

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的原因，与应收账款清收的可行

性及措施。

三、本次交易后新筑交科对新筑股份所提供的担保构成

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关联方提供担保，公司未披露相关风险

防范措施

根据标的资产组价值评估报告，标的资产组存在 3项大

额对外担保，被担保方均为交易对象新筑股份，本次估值未

考虑以上 3项担保事项的影响，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，上

述担保相关借款金额合计 27,208.42 万元，占本次交易价格

的比重为 43.30%。由于本次交易之后，新筑交科将进入你

公司合并报表体系，且被担保方新筑股份与你公司受同一控

股股东蜀道集团所控制，因此相关担保将构成你公司为控股

股东关联方提供担保。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——上市

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督要求》规定，“上市公司为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，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应当提供反担保”。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——公告格式》第四号上市公

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公告规定，“存在反担保的，董事会应当

就反担保是否足以保障上市公司利益发表意见”。你公司未

披露针对上述担保的相关风险防范措施。

因此，请你公司结合上述规定，说明新筑股份是否就新

筑交科为其提供的担保设置了反担保措施，如有，请你公司

董事会说明反担保措施是否有效及其理由，如无，请你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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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将采取哪些措施保障上市公司利益。

以上质询，请于本次交易股东会召开前以公告形式披露

并回复中证投服中心。

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

2025年 11月 21日


